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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新一轮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工作，

根据区人社局有关文件要求，按照区教育体局工作部署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按照区人社局审核批准的各单位岗位设置方案，组织开展

新一轮岗位聘用工作。

二、聘用范围

全区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中符合聘用条件的在编在岗管

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（不含编外聘用人员）。

三、聘用期限

岗位聘用期间一般为三年。聘用人员在聘期内达到退休年

龄的，其聘用时间不得超过组织认定的退休时间。

四、聘用步骤

（一）成立竞聘委员会。竞聘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党政领导

及教职工代表组成，一般为9～13人，并按照20％的差额推荐、

提交教代会差额选举。

（二）制定竞聘实施方案。竞聘委员会拟定竞聘实施方案

（量化积分办法），并提交教代会讨论、表决通过。表决通过

的竞聘方案报教育体局后报送区人社局备案。

（三）公布竞聘实施方案。竞聘委员会将拟竞聘岗位职数

限额、竞聘条件、竞聘步骤、竞聘办法等竞聘有关事项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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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栏等显要位置张榜公布。

（四）组织报名与资格审查。拟竞聘人员提交书面申请和

有关竞聘材料，竞聘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，将符合竞聘条件人

员按岗位类别张榜公布。

（五）组织竞聘。竞聘委员会按竞聘方案组织开展竞聘工

作。竞聘委员会根据教代会通过的单位岗位竞聘量化赋分标准

对竞聘人进行量化积分，按竞聘得分多少顺序确定拟聘任人员

的岗位。

竞聘人员提交个人申请，由竞聘委员会按照从高级到低级

的顺序组织竞聘。采取“空岗竞聘”办法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一是对申请续聘的，单位竞聘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和综合

考评情况，提出聘用意见。

二是对申请高一等级竞聘的，单位竞聘委员会在空岗限额

内，按照竞聘程序，依据竞聘成绩，提出聘用意见。

（六）组织考察。综合拟聘人选一贯表现并征求纪检部门

意见后确定考察对象（必要时可对人选档案进行档案审核）,发

布考察预告。考察内容主要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情况和

群众公认度。单位党政组织研究决定拟任人选。

（七）公示。竞聘委员会将竞聘结果及时予以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对公示期间反映的问题，竞聘委员会负

责调查核实并及时答复，同时将调查核实情况报区教育和体育

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（八）备案。公示结束后，形成报告，连同竞聘结果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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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形式报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
（九）办理聘任手续。按聘任权限实施聘用，签订聘用合

同，自岗位变动次月起，按有关政策调整待遇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高度重视岗位聘用工作。在组织岗位聘用时，要坚持“公

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坚持高等级岗位向一线倾斜，

向工作难度高、任务重、责任大的岗位倾斜，充分发挥岗位设

置管理对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促进作用。要严格民主程序，确保

公开公示的透明度，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。单位领导和具体负

责竞聘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有关岗位设置管理政策，切实领

会文件精神，并在推行聘用工作中做好政策解释工作，既要把

岗位聘用制度作为管理事业单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，又要确保

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职工队伍的稳定。

有关事宜参见区教体局《关于开展新一轮岗位聘用工作的

通知》（青西新教体发〔2022〕12 号）和岗位竞聘有关问题的

说明。

附件

1.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工作领导小组

2.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委员会

3.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工作量化赋分标准

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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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15 日

附件 1：

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秀华、李军成

成 员：吴文玲、庄培波、李世家

附件 2：

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委员会

主 任：张秀华、李军成

副主任：吴文玲

成 员：崔显花、贾存金、逄颖、张明禹、孙妍、刘志远

附件 3：

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岗位竞聘工作量化赋分标准

根据上级有关岗位竞聘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以

下岗位竞聘量化赋分标准。

1.工作年限得分。每满 1 年计 1 分。

2.任职年限得分。聘任相应任职资格每满 1 年计 1.5 分（竞

聘低职时，任高职年限可与任低职年限合并计算；相近系列同

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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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历得分。取学历最高分，不重复计分。国民教育序列

学历中专、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毕业，依次计 2、3、4、5 分。

4.年度考核得分。根据近 3 学年度考核结果累计计分，其

中优秀等次每年计 3 分，合格等次每年计 2 分。

5.荣誉得分。聘任现相应任职资格以来，获得劳动模范、

优秀教师（优秀辅导员）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专业技术拔尖人

才、特级教师、学科带头人、教学能手荣誉称号的，国家级计 4

分，省级计 3 分，地(市)级计 2 分，县（区）级计 1 分，校级

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、师德标兵、先进工作者计 0.3 分。按

最高荣誉称号计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
6.如积分相同，按以下顺序优先聘任：

⑴聘期内退休人员优先；⑵任职年限长者优先；⑶工作年

限长者优先；⑷学历高者优先；⑸年度考核项得分高者优先；

⑹荣誉项得分高者优先；（7）任班主任年限长者优先；（8）

竞聘委员会投票确定。


